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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1299  
主旨：檢送本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（音樂、美術及舞蹈班）新生暨轉學生聯合  
招生鑑定簡章各1份，請務必確實宣導周知所屬師生與家長，並協助考生辦理報名事宜，  
以維考生權益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
